	四川省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医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委员组成方案（送审稿）

	秘书处单位：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

	序号
	本会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从事专业

	1
	主任委员
	莫  玲
	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
	教授级高工(二级)
	产品质量检测

	2
	副主任委员
	邬  君
	成都川哈工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正高级工程师
	智能装备、自动化研究

	3
	副主任委员
	张翼冠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研究员
	免疫组学与中医药测知、干预、评价

	4
	副主任委员
	尹  盛
	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 科技质量部
	部长/高级工程师
	机械标准化

	5
	副主任委员
	温川飙
	成都中医药大学 医学信息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中医人工智能,中医药智能装备,中医药信息学

	6
	委员兼
秘书长
	庄  瑛
	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
	所长/高级工程师
	机械工程

	7
	委员兼
副秘书长
	代  良
	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检验

	8
	委员兼
副秘书长
	谭  鹏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主管中药师
	中药质量标准化研究

	9
	委员
	邹学明
	奥泰医疗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教授
	医学装备的研发及运营

	10
	委员
	高志文
	成都百裕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工厂总经理
	药品研发、生产制造及药品制造厂房工程建设管理

	11
	委员
	杨   扬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检测技术高级师
	检验检测

	12
	委员
	李   怡
	成都航天科工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工
	智能制造

	13
	委员
	郭  敏
	成都锦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医药、生物制药、制药工程

	14
	委员
	赵  梁
	成都康美药业有限公司
	运营经理
	药品加工及服务管理

	15
	委员
	魏 平
	成都睿明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工
	医疗信息学

	16
	委员
	王 強
	成都体育学院 附属体育医院
	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运动康复

	17
	委员
	何本祥
	成都体育学院 运动医学与健康学院
	院长/主任医师
	运动医学

	18
	委员
	蒋桂华
	成都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
	副院长/教授
	中药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资源学）

	19
	委员
	张定堃
	成都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
	副教授
	中药炮制与制剂

	20
	委员
	范世忠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院
	副主任药师
	医院药学（医院制剂研发、质量标准研究、生产、质量检验）

	21
	委员
	吴  哲
	电子科技大学生命学院
	教授
	医学影像专业

	22
	委员
	史苏存
	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正高
	装备制造

	23
	委员
	崔 峻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浙江）
	常务副院长/教授
	医药化学、产业评估

	24
	委员
	陈育贵
	广东凌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研究院（广东）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金属材料工程、不锈钢制品加工工艺、项目管理

	25
	委员
	杨金敏
	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制药工程、中药学

	26
	委员
	李   蓉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药学

	27
	委员
	彭友海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制造部部长/工程师
	中药生产

	28
	委员
	吴建国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应用化学

	29
	委员
	安 杨
	江苏中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电气工程师
	工业通讯、工业控制

	30
	委员
	黄晋芸
	江苏中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产品工程师
	制造执行系统MES

	31
	委员
	谢泓丘
	绵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工程师
	电器产品质量检验和标准制修订

	32
	委员
	应全红
	绵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所长/高工
	化学分析

	33
	委员
	罗自力
	四川川龙农业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农业机械

	34
	委员
	卢  莉
	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
	智能制造

	35
	委员
	谭  淋
	四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学院
	副研究员
	抗菌高分子及纤维

	36
	委员
	赵 武
	四川大学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院长/教授
	过程监控与自动化

	37
	委员
	何德中
	四川逢春制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药品生产企业生产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

	38
	委员
	潘建明
	四川江茂医药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师
	化工、制药设备

	39
	委员
	王  斌
	四川领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标准化,知识产权

	40
	委员
	侯  凯
	四川农业大学 农发院彭州分院
	院长/副教授
	药用植物育种及配套栽培技术体系

	41
	委员
	母宇渊
	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
	工程师
	产品质量检测

	42
	委员
	彭建兵
	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
	工程师
	产品质量检测

	43
	委员
	肖  春
	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
	工程师
	质量检验

	44
	委员
	朱德凤
	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
	助理工程师
	产品质量检测

	45
	委员
	彭  霞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副部长/副主任护师
	医疗装备管理

	46
	委员
	强  茗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针灸康复

	47
	委员
	舒文韬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中医骨伤

	48
	委员
	林  华
	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
	所长/教授级高工
	流体机械及工程

	49
	委员
	郑才华
	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机械标准化

	50
	委员
	丁松屹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副院长/副主任中医师
	痛症的中西医结合诊疗

	51
	委员
	王 超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院长/主任中医师
	传统中医药干预亚健康

	52
	委员
	张 达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主治中医师
	传统中医药干预亚健康

	53
	委员
	刘中均
	四川省骨科医院
	设备处处长/副主任药师
	医学装备、药事管理

	54
	委员
	杨安东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分析测试中心
	主任/研究员(二级)
	中药学

	55
	委员
	杜玖珍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中药资源与种植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中药学及中医药标准化

	56
	委员
	华  桦
	四川省中医药转化医学中心
	副研究员
	中药学

	57
	委员
	李晓鲁
	四川省中医药转化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
	中西医结合整形医疗美容

	58
	委员
	孟  杰
	四川省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
	科研院副院长
	中药饮片研发、种植、生产与应用

	59
	委员
	陆盘中
	四川双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医疗器械

	60
	委员
	邓   强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云南鸿翔一心堂集团）
	董事长/项目顾问
	医药工程项目建设

	61
	委员
	周 鹏
	天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系(天津)
	副主任/教授
	生物医药工程

	62
	委员
	李 正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药制药工程学院
	院长/研究员
	制药工程

	63
	委员
	杨思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院长/二级教授  主任中医师
	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64
	委员
	张明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大外科副主任/副教授
	中西医结合神经外科专业

	65
	委员
	赵学勇
	宇妥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藏药

	66
	委员
	李淑云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
	副处
	质量管理、设备监理

	67
	委员
	杨利飞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
	高工
	标准化

	68
	委员
	张 芦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
	处长/研究员
	技术管理（含标准化管理）

	69
	委员
	廖 建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药物化学

	70
	委员
	王明奎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天然有机化学

	71
	委员
	周  燕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中心主任/研究员
	有机质谱分析、天然产物研究、药物化学

	72
	委员
	何世堂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研究员
	声学

	73
	委员
	张堃博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人工智能、机器视觉

	74
	委员
	岳广欣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研究员
	中西医结合基础

	75
	委员
	曹江萍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机械研究所
	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装备性能检测分析及计量溯源技术研究




四川省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医药装备
分技术委员会章程
（送审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适应中医药装备行业创新与发展的需要，加强四川省中医药装备领域标准化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四川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2条  四川省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医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分技术委员会”），由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工作由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四川省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技术委员会”）进行指导和协调。
第3条  分技术委员会是从事全省中医药装备领域（以下简称本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的技术组织。负责中医药装备系列标准的总体规划、设计、研究；组织有关标准的制（修）订、审查、宣贯、复审；并从事中医药装备标准化科研项目、基础标准、专业技术服务标准的前期研究工作等。分技术委员会印章由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4条  组织开展本领域国内外标准一致性比对分析，跟踪、研究相关领域国际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和工作动态。
第5条  提出本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的政策和措施建议，提出关于国家、行业标准的修改建议。
第6条  编制本专业领域地方标准体系，根据社会各方的需求，提出本专业领域制修订地方标准项目建议。
第7条  开展本专业领域地方标准的宣贯和地方标准起草人员的培训工作。
第8条  组织开展地方标准实施情况的评估、研究分析，并及时反馈分技术委员会归口标准的实施情况。
第9条  开展地方标准的起草；组织开展本专业领域企业标准的抽查评价工作。
第10条  受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开展标准技术审查、复审等工作。
第11条  承担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12条  接受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委托，开展与本专业领域有关的标准化工作。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13条  [bookmark: I3074163][bookmark: 13][bookmark: _GoBack]分技术委员会由委员组成，委员应当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来自生产、经营、使用、消费、公共利益方等。来自任意一方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1/2。教育科研机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检测及认证机构、社会团体等可以作为公共利益方代表。
第14条  分技术委员会委员组成不少于25人，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不超过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不超过5名。
同一单位人员在同一分技术委员会任职的委员不得超过3名。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不得来自同一单位。同一人不得同时担任3个以上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第15条  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与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
（二）熟悉本专业领域业务工作，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扎实的专业知识或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掌握标准化基础知识，热心标准化事业，能积极参加标准化活动，认真履行委员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四）在我省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任职的人员，并经其任职单位同意推荐。根据专业技术需要，可以吸纳部分省外专家参与；
（五）分技术委员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16条  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本专业领域的技术专家；
（二）在本专业领域内享有较高声誉，具有影响力；
（三）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与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
（四）熟悉分技术委员会管理程序和工作流程；
（五）能够高效、公正履行职责，并能兼顾各方利益。
第17条  主任委员负责分技术委员会全面工作，应当保持公平公正立场。主任委员负责签发会议决议、标准报批文件等分技术委员会重要文件。主任委员可以委托副主任委员签发标准报批文件等重要文件。
第18条  分技术委员会设秘书处，负责分技术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秘书处承担单位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在川企事业单位或重点科研院所；
（二）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行业影响力；
（三）有连续3年以上开展标准化工作的经验，主导或参与过3项以上标准起草（含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四）将秘书处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和日常工作，并为秘书处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办公条件；
（五）有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能够督促秘书处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确保秘书处各项工作公正、公平地开展；
（六）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秘书处具体职责和工作制度，由分技术委员会章程和秘书处工作细则规定，秘书处工作应纳入承担单位的工作计划。
两个单位联合承担秘书处，应当在秘书处工作细则中明确牵头承担单位及各自职责。
第19条  秘书长应当由秘书处承担单位技术专家担任，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熟悉本领域技术发展情况以及国内外标准化工作情况，具有连续3年以上标准化工作经历。
第20条  秘书长负责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开展工作。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具体职责由分技术委员会章程规定。
第21条  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应当积极参加分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履行以下职责：
（一）提出地方标准制修订等方面的工作建议；
（二）按要求参加地方标准技术审查和标准复审，按时参加分技术委员会年会等工作会议；
（三）履行委员投票表决义务；
（四）监督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及秘书处的工作；
（五）监督分技术委员会经费的使用；
（六）参与本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反馈相关标准实施情况；
（七）参加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分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培训；
（八）承担分技术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相关工作；
（九）分技术委员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委员享有表决权，有权获取分技术委员会的资料和文件。
第22条  根据工作需要，分技术委员会可以设顾问，顾问应为本专业领域的专家或学者，不得超过5人，由分技术委员会聘任，无表决权。
第23条  根据工作需要，分技术委员会可以设观察员。观察员可以获得分技术委员会的资料和文件，列席分技术委员会会议、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无表决权。观察员条件按分技术委员会章程规定。
第24条  专业领域相关联的分技术委员会之间应当建立联络关系，互派联络员，协调相关技术问题。联络员可以获得其负责联络的分技术委员会的资料和文件，列席相关工作会议，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无表决权。联络员应当及时向所属分技术委员会报告联络工作情况。
第25条  分技术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年会，总结上年度工作，提出下年度计划等。分技术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应当提前通知，全体委员应当参加年会。分技术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处理相关工作。
第26条  以下事项应当由秘书处形成提案，提交全体委员审议，并形成会议纪要：
（一）分技术委员会章程和秘书处工作细则；
（二）工作计划；
（三）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表；
（四）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建议；
（五）地方标准送审稿；
（六）分技术委员会委员调整建议；
（七）工作经费的预决算及执行情况；
（八）分技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应当审议的其他事项。
（一）、（四）、（五）、（六）、（七）事项审议时，应当提交全体委员表决，参加投票的委员不得少于3/4。参加投票委员2/3以上赞成，且反对意见不超过参加投票委员的1/4，方为通过。表决结果应当形成决议，由秘书处存档。
第27条  分技术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任期届满应当换届。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出换届方案报送筹建单位，换届前应当公开征集委员。
第28条  筹建单位应当对换届方案进行审核，并于分技术委员会任期届满前3个月将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的换届方案报送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公示，公示期届满，符合要求的，予以换届。
第29条  根据工作需要，筹建单位、分技术委员会可以提出委员调整的建议，并报送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调整。委员调整原则上每年不得超过一次，每次调整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1/5。
第30条  筹建单位可以提出调整相关分技术委员会工作范围或者名称、秘书处承担单位以及注销分技术委员会等建议，并报送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调整、注销。
第四章  附 则
第31条  本章程由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32条  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的规定，将分技术委员会的工作经费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秘书处应当向全体委员报告年度经费收支情况。
第33条  本章程由分技术委员会全体委员通过后生效。

